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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其他资产 30万元，商誉 30万元；贷：流动负债 30

万元，长期负债 70万元，股本 60万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80万元。

笔者认为，虽然合并后 A公司所占比重较大，仍对企业

有控制权，但是其实质的会计主体已被注销，应重新按照新设

企业的评估价值对企业进行会计核算。

2. 新起点法。有的企业认为，既然 A公司与 B公司都不

存在，应该分别按照 A公司、B公司的公允价值进行核算，确

认商誉，确定合并成立的 D公司的真实价值。

D公司的会计处理为：借：流动资产 90万元，固定资产

220万元，其他资产 40万元，商誉 70万元；贷：流动负债 30

万元，长期负债 70万元，股本 60万元，实收资本 260万元。

由此可见，使用新起点法进行核算，反映了企业的真实价

值，大于按照购买法计算的价值，有更大的商誉，而且，对于溢

价部分，新起点法计入实收资本，而购买法计入资本公积，相

比之下，新起点法比购买法核算更为准确。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在处理企业新设合并时，由于其会计

主体已被注销，原账面价值已不存在，不能采用权益法。购买

法基于其中一个会计主体仍对新设企业有控制权，认为其会

计主体继续存在，相比新起点法，使用购买法核算仍不够准

确。所以，企业在处理新设合并时，不管是否为同一控制下，都

应采用新起点法进行会计核算。

【注】本文系 2011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

练计划项目 野煤炭资源整合中资本运作模式调查与研究冶尧山

西省规划协调办重点立项研究课题 野煤炭资源整合与重组模

式构建运行及财会问题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SXGH08-06冤 的部

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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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盘“低首付”促销不能忽视税务风险

【摘要】在中央限购限贷调控政策下，楼市进入淡季，整体销售走低。为了能够尽快卖房回笼资金，不少开发商动起了

帮业主减轻首付压力的脑筋，楼市频现“低首付”促销。这一促销方式看似利好，但却隐藏着很大的风险。本文在此从税收

角度对房企“低首付”营销策略进行案例分析，以期纳税人能够关注到相关的税收负担，防范涉税风险。

【关键词】“低首付”促销 涉税风险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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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引入

潍坊市华源房地产开发公司 2011年 5月斥资开发了一

个位于市区的普通商品房工程项目，2012年 3月正式上市销

售。以单套面积为 110平方米的商品房为例，售价为 64万元，

按照税法规定可扣除项目为 40万元。由于 2012年上市以来

楼市持续低迷，为了能够尽快卖房回笼资金，销售部经理林

枫提出了降低首付的最新营销策略。具体方案内容为：商品

房总价提升为 80万元，可扣除项目相应增加为 40.88万元；首

次置业的客户只需交 8万元即可成交，办理按揭所需剩余的

20%首付款 16万元可以开具发票但不需客户支付，该房地产

开发公司将这 16万元作为商业折扣进行处理。然而，公司财

务部经理任泉却对此方案产生了很大的质疑：由于该公司开

具发票的目的在于套取银行按揭贷款，因而不能做到将折扣

和房价款开具在同一张发票上。那么，与原方案相比，新营销

方案会不会因此使企业增加税负、面临更高的涉税风险呢？

二、房地产企业相关税收政策

1. 营业税。《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

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如果将价款与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

上注明的，以折扣后的价款为营业额；如果将折扣额另开

发票的，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营业额中扣除。

由此可见，由于新方案下华源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将折扣和

房价款开具在同一张发票上，显然要按照 80万元全额缴纳营

业税。

2. 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暂

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纳

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

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 1%。《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

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规定，从 2005年 10月起，教育费附加

率提高为 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

3. 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转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

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采用四级超率累进税

率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

算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已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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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商品房销售发票的，按照发票所载金额确认收入；未开具

发票或未全额开具发票的，以交易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所载

的售房金额及其他收益确认收入。对于该公司而言，若采用

“低首付”新方案，只能按照 80万元全额开具商品房销售发

票，因此以 80万元确认收入。而计入“财务费用”的折扣，由于

不能和房价款开具在同一张发票上，所以不能抵减销售收入。

4. 印花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

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1995］48号）对计算土地增值额

时扣除已缴纳印花税的问题做了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

《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转让房地产时

缴纳的印花税列入管理费用，已相应予以扣除，故在计算土地

增值额时不允许再单独扣除。而其他的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

人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允许扣除在转让时缴纳的印花税。对

于房地产开发公司来说，可扣除项目中的开发费用已包含了

计入“管理费用”的印花税，因而计算土地增值额时不允许再

单独扣除。

5. 企业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

入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五款规定，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

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商业折扣，商品销售涉

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

品收入金额；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

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属于现金折扣，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

扣的，应当按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根据以上规定，公

司给予客户的首付 20%折扣并不属于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扣

除，因而不能归为商业折扣。我们可以推理为提前承诺给客户

的一种现金折扣，现金折扣不能直接冲减销售收入，而是计入

财务费用，所以企业所得税确认收入 80万元，财务费用 16万

元。假设这种财务费用完全能获得主管税务机关认可而在税

前扣除，那么采用新方案对应纳税所得额并没有太大影响。

三、购房者相关税收政策

1. 契税。《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

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第三条规定，契税税率

为 3% ~ 5%，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幅度内

按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

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94号）规定，自 2010

年 10月 1日起，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

一住房的，在法定税率基础上减半征收契税。在本例中，对于

首次置业者来说，由于购买的普通商品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

因此可以按照山东省 3%的法定税率减半缴纳契税。

2. 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

定，单位和个人产权的买卖、继承、赠与、交换、分割等所立的

书据为产权转移书据，应按万分之五的税率征收印花税。

四、案例分析

1. 新旧方案下房地产企业税负分析。通过以上对房地产

企业相关税收政策的解读可以得知，假设计入财务费用的折

扣完全能获得主管税务机关认可而在税前扣除，那么采用新

方案对应纳税所得额并没有太大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税负

测算时暂不考虑企业所得税。

方案一：采用原营销策略，商品房售价为 64万元。

该公司应纳营业税=64伊5%=3.2（万元）；应纳城建税及教

育费附加=3.2伊（7%+3%）=0.32（万元）；土地增值额=64原40=

24（万元），增值率=24衣40=60%，应纳土地增值税=24伊40%原

40伊5%=7.6（万元）；合计纳税=3.2+0.32+7.6=11.12（万元）。

该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不考虑其他税费）=64原40原11.12=

12.88（万元）。

方案二：采用“低首付”营销策略，商品房售价为 80万元。

该公司应纳营业税=80伊5%=4（万元）；应纳城建税及教

育费附加=4伊（7%+3%）=0.4（万元）；土地增值额=80原40.88=

39.12（万元），增值率=39.12衣40.88=95.69%，应纳土地增值

税=39.12伊40%原40.88伊5%=13.604（万元）；合计纳税=4+0.4+

13.604=18.004（万元）。

该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不考虑其他税费）=80原16原40.88原

18.004=5.116（万元）。

由此可见，该公司采用“低首付”营销方案比原方案单套

商品房的税负增加了 6.884万元（18.004原11.12），公司利润减

少了 7.764万元（12.88原5.116）。

2. 新旧方案下购房者税负分析。在本案例中，“低首付”

营销策略是针对首次置业者推出的，对于购房者而言，主要涉

及契税与印花税。根据前面对购房者相关税收政策的解读，我

们来测算并分析新旧方案下首次置业者的税收负担。

方案一：采用原营销策略，商品房售价为 64万元。该公司

应纳契税=64伊3%伊50%=0.96（万元），应纳印花税=64伊0.05%

=0.032（万元），合计纳税=0.96+0.032=0.992（万元）。

方案二：采用“低首付”营销策略，商品房售价为 80万元。

该公司应纳契税=80伊3%伊50%=1.2（万元），应纳印花税=80伊

0.05%=0.04（万元），合计纳税=1.2+0.04=1.24（万元）。

由此可见，“低首付”营销方案下，购房者的税负总共增加

了 0.248万元（1.24原0.992）。

五、总结与点评

潍坊市华源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原价 64万元的单套商

品房，尽管采取“低首付”营销策略可以及时为客户办理按揭

套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回笼资金的燃眉之急，但同时也损失

了税收利益，增加了涉税风险。不考虑企业所得税，公司 64万

元的商品房按 80万元出售，仅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土地增值税

就要多缴纳 6.884万元，而利润却减少了 7.764万元之多。同

时，对于购房者来说，虽然没有多支付房款，但由于商品房售

价的提高，总共要多缴纳契税与印花税 0.248万元。因此，房

地产企业在选择“低首付”营销策略时，既要考虑收益也要关

注税收负担与涉税风险，避免因盲目追求一时的销售业绩而

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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